《金普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金普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，明晰管理职责，优化配置效率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，结合新区实际，我们牵头组织起草了《金普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政策的必要性

当前，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模持续扩大，资产类型日益多元，但在管理实践中仍存在配置标准不统一、使用效率待提升、处置流程不规范、监管机制需完善等问题。制定本《办法》，既是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最新要求的重要举措，也是解决新区资产管理突出问题、健全管理体制的现实需要，对于规范管理行为、防范资产风险、提高使用效益、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制定的法律依据

本《办法》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号）及《大连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大财资〔2025〕592号）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实际情况起草制定，确保《办法》内容合法合规、衔接有序。

   三、制定流程

 政策研读和前期沟通

系统梳理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最新政策要求，深入调研新区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现状，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与诉求；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单位的沟通对接，明确管理重点和政策导向，为《办法》制定奠定基础。

 起草初稿

在政策研读和调研基础上，结合新区管理实际，明确《办法》框架结构，细化管理职责、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、预算管理等核心内容，起草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 征求意见

向新区各行政事业单位、相关主管部门就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，广泛收集修改建议；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梳理、研究论证，合理吸纳有效建议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十一章六十七条，涵盖总则、管理机构及职责、资产配置、资产使用、资产处置、预算管理、基础管理、绩效管理、资产报告、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全流程管理内容。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与管理原则。界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定义及管理体制，确立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合理配置、高效利用、规范处置的管理原则，确保资产管理工作方向清晰、依据充分；二是明确管理机构及职责。细化财政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各单位的管理权限与责任，实现权责对等、分工明确、协同联动，避免监管缺位与重复管理；三是规范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。对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等环节的审批权限、操作流程、标准规范和要求作出具体规定、强化资产使用日常监管，规范资产处置公开程序；四是强化预算衔接与基础管理。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、政府采购、收入管理深度融合，明确资产收入上缴、规范资产台账建立、清查核算等要求，确保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；五是健全绩效评价与监督问责机制。完善绩效评价体系，明确违法违规行为的处分与追责条款，构建全过程、全方位的管理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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